
青铜峡市公安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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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制爆

危险化

学品安

全的监

督检查

治安

大队

易制爆

危险化

学品安

全生产

企业

【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591号) 第六条 对危险化学

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

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

（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

规定履行职责：第二款 公安机关

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

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

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责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

1、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

综合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企业设立及其改建、扩建的审

查，负责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包括用于运输工具的槽罐，下

同）专业生产企业的审查和定点；

2、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实

施监督，并负责前述事项的监督检

查；3、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容器的产品质量实施监督，并负责

前述事项的监督检查。

实地检查与

查阅档案资

料相结合

25% 1 次/年



2
娱乐场

所检查

治安

大队

所有娱

乐服务

场所

【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016 年国务院令 666 号修正）

第三十二条 文化主管部门、公安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

入娱乐场所。娱乐场所应当予以配

合，不得拒绝、阻挠。

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时，需要查阅闭路电视监

控录像资料、从业人员名簿、营业

日志等资料的，娱乐场所应当及时

提供。

【部门规章】《娱乐场所治安管

理办法》（2008 年公安部令第 103

号）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对娱乐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件，表明执

法身份，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

动。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娱乐

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应当记录在

案，归档管理。

1.需要查阅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

料、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等资

料的，照明设施、包厢、包间的设

置以及门窗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

2.是否按照规定配备保安人员；3.

歌舞娱乐场所的歌曲点播系统是

否与境外的曲库联接的；歌舞娱乐

场所播放的曲目、屏幕画面或者游

艺娱乐场所电子游戏机内游戏项

目是否含有淫秽色情宣传内容；4.

娱乐场所是否有违法行为、接到举

报，应当记录，并及时依法调查、

处理；5.是否悬挂警示标志、未成

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对不属

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

送有关部门。

实地检查 25% 1 次/年

3

对易制

毒化学

品生产、

禁毒

大队

生产、经

营、购

买、销

【部门规章】《易制毒化学品购销

和运输管理办法》（2006 年公安部

令第 87 号）

1、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

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出口单

位未按规定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

实地检查与

查阅档案资

料相结合

25% 1 次/年



经营、购

买、销

售、运输

等的监

督检查

售、运输

单位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在易制毒化

学品运输过程中应当对运输情况

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所载

内容是否相符等情况进行检查。交

警、治安、禁毒、边防等部门应当

在交通重点路段和边境地区等加

强易制毒化学品运输的检查。

2、伪造申请材料骗取备案证明或

将许可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

3、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生产、

经营、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4、

生产、经营、购买单位不记录或者

不如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

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未及时向

公安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销

售情况的；5、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使用未按规定建立制度的，

生产、销售单位没有出入库记录，

不按规定记录库存数量的；6、没

有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

营备案擅自生产销售的；7、向没

有备案证明的单位销售易制毒化

学品；8、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

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

后果的；9、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

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的；10、易制

毒化学品的生产包装和使用说明

书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11、生

产、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如

实或者不按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和公安机关报告年度生产、经销

和库存等情况的；12、办理证件事

后的核查工作。



4

互联网

上网服

务营业

场所监

督抽查

治安

大队

互联网

上网服

务营业

场所

【行政法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

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订）

第八条 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接受公安机关的安全

监督、检查和指导，如实向公安机

关提供有关安全保护的信息、资料

及数据文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通

过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的

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计算机管理监

察机构应当督促互联单位、接入单

位及有关用户建立健全安全保护

管理制度。监督、检查网络安全保

护管理以及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实施监督管理。

结合日常管

理工作，对互

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

实施监督管

理抽查。

25% 1 次/年

5

旅馆业

的监督

检查

治安

大队

辖区内

所有经

营旅馆

【行政法规】《旅馆业治安管理办

法》（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

改）

第十四条第一款 公安机关对旅馆

治安管理的职责是，指导、监督旅

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

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馆对工作人

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训，依法

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法权益的

违法犯罪分子。

1、旅馆业的工作人员对住宿的旅

客信息是否实名登记；是否存在人

证不符情形；2.旅馆业工作人员是

否对住宿旅客信息上传到旅馆业

管理系统；3.旅馆业内部消防设施

是否完好，消防通道是否通畅等。

实地检查 25% 1 次/年



6

对计算

机信息

系统安

全保护

的监督

检查

刑侦

大队

联网单

位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对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行使下列监

督职权：（一）监督、检查、指导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

1、监督、检查、指导计算机病毒

防治工作；2、查处危害计算机病

毒防治的违法犯罪案件；3、履行

计算机病毒防治工作的其他监督

职责。

不定期检查

和专项检查
25% 1 次/年


